
莫以“质量”之名搞浪费
胡欣红

当天卖不完的面包，要扔掉；甚至做大了、
做小了、做扁了“不好看”的面包，也要扔掉，造
成大量浪费。近日，南京市雨花台区市场监督管
理局对某违规面包店发出 《责令改正通知书》，
并行政约谈。据悉，这是《反食品浪费法》实施以
来，南京向浪费食物的商家发出的第一份《责令
改正通知书》和开展的首次约谈。

一粥一饭，当思来处不易；半丝半缕，恒念
物力维艰。勤俭节约是传统美德，反对铺张浪费
已成社会共识。相比对浪费大鱼大肉的批评，对
于商家因“不好看”或不够新鲜就把面包扔掉的
做法，一些人似乎已常见，甚至被视为真正把消
费者当作“上帝”的表现。

为此， 现实中不少蛋糕店、 面包店都打出
“新鲜牌”，但绝不能以质量控制之名制造“舌尖
上的浪费”。 就如涉事面包店，除丢弃生产报废
的面包外，销售不完的面包也一概报废处理，平
均下来每天要报废数十个面包。

对于商家，此举虽也有所损失，但比起以此
赢得的品牌声誉而言， 数十个面包的代价或许
是合算的。 但是，当前的食品浪费问题，已不仅
只是一本经济账，尤其是在《反食品浪费法》已
正式实施的情况下， 更有必要植入更多社会视
角去考量。

事实上，对于“不好看”或不够新鲜的面包，
商家完全可以通过食品捐赠、 设折价专柜等方
式处理。 此外，临期食品有机循环再生利用，也
是一个可资借鉴的思路。而且，《反食品浪费法》
实施后，面包被一扔了之不再是商家“私事”，不
仅要接受道义谴责，也可能会涉嫌违法。 如，处
置此事的执法人员就表示， 该面包店存在严重

的浪费行为，如当事人拒不改正，将被依法处以
五千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

当然，相比于大鱼大肉的“剩宴”和胡吃海
喝的“吃播”等，出于质量控制目的而“淘汰”食

品，性质有所不同。 因此，对此执法的用意，更在
于引导规范商家的经营行为。除通过执法“倒逼”
外，相关部门和单位还应积极给商家提供更多合
理处置途径，共同杜绝这种“舌尖上的浪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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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北京日报客户端报道，今年 2 月以来，北京市共发生电
动自行车火灾 28 起，环比上月减少 5 起，降幅 15%，未发生亡
人火灾，但其中 26 起都因电池故障引发。

2 月 23 日，南京发生一起居民楼火灾，造成 15 人遇难 44
人受伤，经初步分析，火灾为 6 栋建筑地面架空层停放电动自
行车处起火引发。不少电动自行车火灾都起因于电池故障。据
统计，2023 年全国共接报电动自行车火灾 2.1 万起，一大原因
就是非法改装以及网购劣质电池。 可见电池质量差是引发电
动自行车火灾的重要原因。

此次南京造成重大伤亡的火灾事故发生后， 舆论的焦点
更多关注电动自行车违规充电、停放等问题，诚然，电动自行
车违规充电、停放等问题，确实要引起重视，需要抓好防范。 而
电动自行车电池质量安全问题，也不能忽视，需要双管齐下。
抓好电池质量安全， 才能从源头防范因电池质量问题引发的
电动自行车火灾事故。

不合格电池安全隐患多，如有商家公然销售二手电池，声
称质量没问题，实际质量却良莠不齐;有的电池不适配商家也
说“没问题”、超标大电池都能给改装……不规范使用及违规
改装，成为造成不合格电池安全隐患的重要原因。 电池是电动
自行车的“心脏”，不合格电池就是“问题心脏”，一旦出问题，
就可能带来难以挽回的损失。

不让电动自行车电池成了“定时炸弹”，不能让问题电池再
成电动自行车火灾“肇事者”。 对此，就要抓好电池质量。 例如抓
好电池质量生产标准化工作，完善电动车电池标准，倒逼生产企
业提升产品质量安全，堵住电动车电池质量短板。 还要规范商家
经营行为，严厉打击销售不合格电池的乱象。同时，消费者也要增
强防范意识、维权意识，要通过正规渠道购买原装电池，不要购买
二手电池，要对自身及他人的生命财产安全负责。对此，也要加强
电动自行车安全使用宣传， 增强消费者安全使用电动自行车的
意识与能力。

电动自行车电池要能保证“安全第一条”，需要车企、监管
部门、商家都能守土有责，真正把质量放在首位。 要对电动自
行车电池进行严格要求，对质量负责，才是对消费者负责。 不
能让问题电池再流入市场，再被装进消费者的电动自行车里，
成为行走的“定时炸弹”，这就要抓好电动自行车电池从生产
到销售及使用的“全链条”、全过程管理。

热搜榜“屡馊不止”何时休
王 彬

2 月 27 日，董宇辉清空了微博。
在 2 月 26 日的直播中， 董宇辉称：
“天然就反感热搜，明天就去把微博
注销。 ” 这事乍一看有点摸不着头
脑，但当了解了前因后果，便会支持
董宇辉的决定。

事情是这样的：董宇辉直播时，
购物车上架了内衣内裤， 但他却一
直不讲解这两款商品， 只是说了一
句 “需要的朋友自己拍 ”，就略过了
内衣内裤的讲解。 有网友在直播间
刷屏，要他赶紧讲解 ，并称 “不讲就
是不敬业”， 但董宇辉面露难色，多
次拒绝：“我真不会讲， 你们别为难
人。 ” 随后，话题 # 董宇辉说不讲
内衣就是害羞 #、# 董宇辉三拒讲解
内衣内裤 # 等话题列上热搜榜第
一、二位。 2 月 26 日，董宇辉在直播
中得知这事上了热搜， 就有了上述
那番话，并于次日清空了微博。

董宇辉的行动， 是在表达对这
种俗不可耐的话题上热搜榜占据公
共舆论资源的不满， 抗议的是病态
的网络生态。

各大平台的热搜榜， 时不时被
一件件娱乐八卦、明星私事，一条条
鸡毛蒜皮、 哗众取宠的 “新黄色新
闻”霸屏，背后是博眼球、娱乐化，对
流量的无底线追逐。 在此情况下，我
们如何能奢望公众从热搜榜的内容
中看到价值和意义， 感受推动社会

进步的力量？
长此以往， 不仅热搜榜的公益

性所剩无几， 还会给公众带来错误
的引导和示范。 对于走偏的热搜榜，
若不加以纠偏，使之回归正轨，就会
形成一种 “破窗效应 ”，深度和理性
思考便会成为稀缺品。 在 “娱乐至
死”的大旗下，届时被掏空的不只是
年轻人，还有这个时代的精气神。

我们的舆论场， 某种程度上可
以视为现实世界的映照。 可以说，现
实抵挡不住来势汹汹的 “泛娱乐
化 ”， 那就不能指望热搜榜能抵挡
住。 或许，这才是热搜榜“屡馊不止”
的症结所在。

这就给每一个人提出了更高的
要求：要有基本的界限意识，努力提
升自身的文明修养和媒介素养 ，多
关注有价值的事， 多说一些有营养
的话。 当然，每一个网络平台，更有
责任当好把关人， 不要成为流量和
商业资本的工具， 尽快把丢掉的社
会责任感给找回来， 以公共价值为
取向，让公益性回归舆论主流，成为
不可撼动的“定海神针”。

我们怎么想怎么做， 决定着潮
水的流向。 一个干净纯粹有价值的
热搜榜， 一个良性健康的互联网生
态，不止董宇辉想要，也是更多人想
要的， 他的无声抗议也是更多人的
内心所想。

假五星级酒店被判退一赔三是一记警钟
李英锋

外出旅游本是一件开心事 ，但
如果发现自己预订的“五星级”酒店
是假的， 消费者是该认栽还是可以
向酒店提出退一赔三？ 2023 年，消费
者张先生就预订到了假冒“五星级”
酒店并将酒店诉至法院， 最终法院
判决酒店退一赔三。

消费者买到假冒伪劣商品 ，商
家须承担退一赔三责任， 社会各界
对此已有普遍共识。 上述案例告诉
我们：消费者订到了假 “五星级 ”酒
店，商家也须承担退一赔三责任。 法
院的判决明确了其欺诈经营属性和
商家的侵权责任， 在个案中维护了
消费者的合法权益， 也给从事酒店
经营的商家敲响了警钟。

我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明确 ：
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有欺诈行
为的， 应当按照消费者的要求增加
赔偿其受到的损失， 增加赔偿的金
额为消费者购买商品的价款或者接
受服务的费用的三倍……根据侵害
消费者权益行为处罚办法，“以虚假
或者引人误解的商品说明、 商品标
准、 实物样品等方式销售商品或者
服务”“夸大或隐瞒所提供的商品或
者服务的数量、质量、性能等与消费
者有重大利害关系的信息误导消费
者”等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行为，
均构成欺诈行为。

星级酒店不是经营者自封的 ，
而是由国家、省、市旅游星级饭店评
定委员会依据相关国家标准评出来

的。 不同星级对应着建筑物、设施设
备、服务项目的不同品质，五星级酒
店代表着较高的服务标准， 其价格
也往往处在高位。 很多消费者预订
五星级酒店， 看中的就是完善优质
的服务。 一些酒店没有达到五星级
标准却挂羊头卖狗肉， 向消费者提
供虚假的、误导性信息，这样的营销
行为踩踏了诚信底线和法律底线。

揆诸市场，五星级酒店中的“李
鬼”并不少见，2022 年，媒体还曾曝
光一些酒店以 “五钻酒店” 等名号
“碰瓷”五星酒店来蒙蔽消费者的情
况。 显然，对假“五星级”酒店欺诈消
费者的行为， 不能仅仅依赖消费者
个体维权，也不能依赖法院在“最后
一道防线” 用司法程序来追究侵权
经营者的责任 。 市场监管部门 、消
协、 酒店行业协会以及在线旅游平
台等应在事前、事中、事后环节加强
治理。 比如，通过长效治理机制打击、
遏制星级酒店欺骗误导消费者的行
为，撕下酒店中“星级李鬼”的面罩，
甚至将其逐出市场；规范酒店营销行
为，确保酒店营销信息和标识行为的
全面、真实 、准确 ，给消费者的知情
权、选择权、公平交易权和监督权提
供坚实保障，营造诚信、公平、有序的
消费环境； 畅通消费者投诉举报渠
道，完善接诉快速响应机制等。

只有对消费侵权事件零容忍 ，
市场才能在不断净化、 良性竞争中
为消费者提供更多有品质的服务。

对“谜语人”直播必须“零容忍”
杨燕明

记者近日采访时注意到， 直播平台上出现
了大量“谜语人”直播间，即主播或戴着面具，或
在纸上写着让人看不懂的话， 或在直播页面呈
现各种符号，他们的目的很简单，吸引观众点进
直播间，再引导其落入陷阱。

遨游在互联网上，游走在各大直播间中，不
少网友应该也看到了这样的“谜语人”直播。 这
样的主播，与一般人的主播完全不同，普通主播
肯定要跟网友们积极互动，然后才能获得肯定、
赢得流量，但“谜语人”直播则反其道而行之。事
出反常必有妖，在“谜语人”直播的事情上，亦如
此。 若是没有问题，又何必遮遮掩掩呢？

从记者的调查可知，“谜语人” 直播背后所
对应的，基本上都是违法犯罪行为。一般的直播
内容，可以通过直播间正常表达，但“非一般”的
内容，则可能触犯直播间的一些“禁忌”。为了规

避这样的风险，“谜语人”直播火速上线，以期通
过各种各样的方式来逃避直播间的“约束”。 而
这些违法内容，多数跟骗贷、诈骗、卖假货、介绍
卖淫等违法犯罪行为有关。这些行当，往往是一
本万利的游戏，在利益的诱惑下，一些人选择了
罔顾法律、铤而走险，这不得不防。

明白了这样的逻辑链条， 就知道有些事情
就是“存在也未必合理”的局面。“谜语人”直播，
便是这样的一种现象。 任由这样的风气蔓延下
去，不仅会让一些网友上当受骗，也会让平台失
去必要的公信力， 更会导致违法犯罪行为的增
加。既然“谜语人”直播存在的都是问题，那对其
进行规范，不让其在灰色地带“野蛮生长”，便应
是必须之举。

针对“谜语人”直播乱象，要想彻底进行整
治，必须多措并举。 在事前监管上，平台可与相

关直播公司、主播签署相应的合约，要求他们必
须遵守法律法规的底线， 一旦违约就要承担相
应责任，从源头上规范主播们的言行，同时在直
播权限的设置上，也要提升申请条件，压缩非法
之徒的生存空间。在事中监管上，则需要加强常
态化长效化监管机制的建设， 加强日常的管理
和引导，努力规避问题，提升直播质量。在事后监
管上，则需要加强与惩戒机制的对接，除了平台
方要积极作为，对相关账号、相关 IP 进行封禁之
外， 必要时还应将相关线索移送给司法机关，让
司法机关依法处理，以形成最大的震慑力。

互联网不是法外之地， 互联网治理也不只
是监管部门的责任，那对社会各方来说，都应积
极参与 、主动作为 ，让 “谜语人 ”直播 “人人喊
打”，失去生存空间，营造起更加风清气正的网
络氛围。

耍狠式宰客何时能根除？
孔德淇

未按导游要求买 5 万手镯，全家被赶下车？
最近， 在云南昆明发生了一起旅游团因拒绝购
买高价手镯而被驱逐的事件， 这种耍狠式宰客
的行为令人愤慨。 对此， 昆明市旅游局发表声
明，表示深切歉意，并承诺会彻查此事。

据报道，事件的起因是一家五口在过年期间
参加旅游团，拒绝购买导游推荐的价值 5 万元的
手链，与导游发生了争执，最终被逐出团。 进一步
调查发现，涉事旅行社涉嫌无证经营。 这进一步
暴露了当地旅游业缺乏有效监管，使无良经营者
为所欲为，利用毫无戒心的游客实施敲诈。

我们常说，一颗老鼠屎坏了一锅粥。耍狠式
宰客的行为虽是个别无良旅行社的恶意经营，
却破坏了旅游市场的公平竞争环境， 严重影响
了整个旅游行业的声誉。这种不道德的行为，使
得游客失去信心和信任， 对旅游市场充满疑虑
和担忧。

耍狠式宰客与旅游市场监管不力有关。 在
维护行业信誉方面，严格执行法规、定期检查和
迅速采取行动是至关重要的。 有关部门必须采

取积极措施，消除旅游业的不道德行为，确保游
客的权益不受侵犯。 只有进行公平、公正、及时
的调查和“零容忍”处理，才能让这类扰乱旅游
市场秩序、 损害地方声誉的无良旅行社付出应
有的代价，产生足够的警示效应，以有效维护当
地的文旅形象。

此外， 旅行社的运营需要提高透明度和健
全问责制度。文旅部门应严格执行许可要求，对
违法经营者严惩不贷， 并努力提高游客对其权
利和申诉渠道的认识。

耍狠式宰客并非个案， 已然成为一个普遍
存在的问题，对地方的形象造成了负面影响，这
种影响可能是花费了大量宣传推广费也难以弥
补的。 因此， 许多地方都曾经大力整顿旅游市
场， 将打击欺客宰客作为整治的重要手段。 然
而，从目前的情况来看，严肃整顿和严厉处罚或
许不能让欺客宰客现象完全消失， 它们经常会
伺机重现。

过去，低价团和高消费的结合，给欺客宰客
提供了土壤。从根本上解决问题，就需要推动旅

游业的深化改革，跟上述模式切割。政府应该加
大对旅游业的扶持力度，鼓励发展高品质、特色
化的旅游产品，提升旅游的附加值和体验感。只
有当旅游业的发展模式发生转变， 人们对旅游
的需求不再只是低价游时， 耍狠式宰客的现象
才能真正根除。

即便如此，旅游行业是一个特殊行业，需要
更加严格的监管和规范。 秉持零容忍露头就打成
执法常态，仍很有必要。 而“不买手镯被赶”的耍狠
式宰客，对这方面的监管执法提了个醒：监管治理
丝毫不能懈怠，且还可以来得更猛些。 法不容狂，
既然黑导游使用胁迫手段来强制购买商品， 那么
就应该运用法律让他们付出沉重的代价。

在各地文旅“花式内卷”的当下，修炼诚信
内功尤为重要。 希望当地的旅游从业者和管理
者能举一反三、吸取教训，杜绝类似事件重演，
构建一个公平、透明、有序的旅游市场。要知道，
宰客是杀鸡取卵的短视做法， 一旦形成寒蝉效
应，游客望而却步，发展之路也就自然到头了，
最终损人害己。

莫让“租友”成为滋生违法犯罪的温床
樊树林

据《法治日报》报道，“租男友/女友回家，帮
你摆脱催婚烦恼”“可拍婚纱照、可办形式婚礼，
可见家长朋友”“出租自己当伴娘，费用 300 元，
提前一天彩排加 100 元”……临近年关，在一些
网络平台上，“出租自己”的业务更加火热，称可
以提供陪聊、陪玩、扮演角色等服务，并在详情
页内列出价格、自身优势等信息。

“这是个最好的时代， 也是一个最坏的时
代”。在这个“互联网+”的年代，似乎一切都能让
网络来替代，“租个朋友”跟你旅游、陪同出席各
种聚会、 陪同去打球爬山等业务涉足范围已经
让人瞠目结舌。 而“在每逢佳节倍催婚”的语境
下，“租个朋友回家过年”也成为许多“单身汪”
一个次优选择。

毫无疑问，“租友” 已经是广泛的需求催生
的一种市场行为了，“租友” 看似是一种租赁关
系，但是根据民法的基本原理，租赁合同的租赁
对象只能是物，人身不能作为租赁内容；而被招
租者也并没有提供实质的劳务， 也即并未付出
与对价相对等的包含特定劳动技能或劳动能力

等内容的劳动力消耗， 双方并不属于雇用劳务
关系。 此外，假装“朋友”所提供的某种“服务”也
是以欺骗为内容，违背社会公德、公序良俗，双
方不属于服务合同关系。 无论双方以口头还是
以书面的形式确认租友关系， 都不被法律所认
可……

不被法律认可， 又缺乏具体规章制度的限
制和约束， 因此在其妖娆开放的背后难免生出
“恶之花”来，甚至由此衍生出个别恶性的案件。
“租友”平台自呱呱坠地始，就一直游走在法律
的灰色地带，无论是“高薪招聘女友”实施诈骗，
还是“租的女友”拒绝归还男方的见面礼；无论
是“假戏真做”致怀孕；还是更为严重的女方被
强暴等，均影响了社会的稳定，况且在目前，“租
友”行为正变得日益集群化和常态化，一些租人
平台成为新兴中介而赚得个盆满钵满的时候，
所产生的问题也必须引起社会正视。

“租友”是从线上向线下延伸的一种消费行
为， 双方在交易前主要凭借平台提供的一些材
料对对方初步认知，“萍水相逢” 对其深入了解

是不可能的事情。 “租友”在给年轻人平淡生活
增添刺激和新意外，也存在很大“陷阱”。

毕竟存在有市场需求， 一刀切的下架也不
合适， 这就需要国家出台相应的法律法规来规
范租人行业，让“租友”行为在法律的框架内发
展。 当下，在法律法规没有出台之前，相关执法
部门应该加大对租友业的监督力度， 抬高这个
行业的准入门槛，要求其对“租客”的身份信息
等必须核实准确， 不能仅凭借一个电话号码就
能进行预约。 对租客，特别是女性租客，在出租
行为实施之前，不可过于乐观和盲目，否则可能
会让自己陷入“无法自拔”的境地。 这样的担心
不是杞人忧天。

正如专家所言， 人的欲望需求直接支配着
租人业的发展，而人的欲望必须得到合理管控，
否则就可能出现灾难性后果。

诚哉此言！ “单身汪”们要勇于直面现实，不
要在爱情婚姻方面欺骗自己的父母家人， 女性
朋友更不能追求金钱、寻求刺激而盲目接单，从
而将自己推向危险的境地！

怪 象
几十元一块的面包， 上百元一份的吐司， 几百元一个的蛋糕……近年来，

“面包刺客”话题多次登上热搜。 与此同时，有的烘焙门店一天丢弃的面包能装
满一麻袋，有的报损率超过 50%。

“新华视点”记者近期在一些烘焙门店蹲点发现，部分商家采取高定价、大包
装、填满货架等营销方式，导致报损率畸高，浪费严重。 新华社发 王 鹏 作


